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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集聚化交易的空间秩序
———关于城市本质的制度经济学理解

任少波
（浙江大学 经济学院，浙江 杭州３１００２７）

［摘　要］目前，学界对城市本质 和 意 义 的 研 究 尚 未 能 达 成 共 识。在 关 于 城 市 的 定 义 和 起 源 等 问 题

上，城市经济学和各相关学科的研究相互分 立。抽 象 出 共 同 和 一 般 的 制 度 本 质，对 城 市 研 究 有 重 要 的 理

论和实践意义。集聚化的交易使城市的存在 有 了 理 由，只 有 广 义 的 交 易 及 其 集 中 化 才 会 促 使 城 市 诞 生。

城市经济学目前最关注的空间集聚只是城市交易秩序的一个特征，其本质和更一般的演化动力则是交易

的集中及其成本 的 节 约。交 易 不 仅 产 生 了 市 场 秩 序，它 的 集 中 化 还 产 生 了 另 一 种 秩 序———空 间 的 秩

序———城市。城市是由各种交易规则、信念、方式和各种交易主体共同构成的自发空间秩序，是以节省交

易成本和实现集聚经济为微观基础的人类空 间 组 织 制 度，并 且 是 保 障 和 形 成 交 易 集 聚 化 的 制 度 集 合 体。

城市在自发秩序与制度化聚变过程中融合创 生 成 为 全 新 的 经 济、政 治 和 社 会 有 机 体，展 现 出 与 农 村 完 全

不同的面貌和特征，并在人类社会演进过程中发挥着革命性的影响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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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ａｎｄ　ｇｉｖｅ　ｒｉｓｅ　ｔｏ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ｌｌ　ｉｎ　ａｌｌ，ｃｉｔｉｅｓ　ａｒｅ　ａ　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ｌｉｎｋｅｄ　ｂｙ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ｒｕｌｅｓ，ｂｅｌｉｅｆ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Ｉｔ　ｉｓ　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ｓｐａｃｅ　ｆａｂｒｉｃ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ｓａｖ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ｓ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ｚｉｎｇ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Ｃｉｔｉｅｓ，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
ｏｒｄ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ｒｅ　ｆｕｓｅｄ　ａｓ　ａ　ｎｅｗ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ｂｏｄｙ，ｔａｋｉｎｇ　ｏｎ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ｐｌａｙｉｎｇ　ａ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ｃｉｔｙ　ｎａｔｕｒ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ｐａｃｅ　ｏｒｄｅｒ；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　ｏｒｄｅｒ；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如今，当世界的大部分人口居住在城市，现代文明几乎完全被城市文明所覆盖时，我们对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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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所处的城市却仍然不了解其本质意义。什么是城市？城市从何而来，因何而兴？仍然是众说纷

纭的“斯芬克斯之谜”。地理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规划专家们都给出了自己的解答，但因为

研究角度、研究目的和研究范式的不同，造成了对城市的意义或性质的不同理解。虽然这些思想都

十分宝贵，结论也很精彩，但没有统一的学理基础，缺乏共同的话语体系，对城市的研究始终处于学

科分割状态。在这个交叉的学科领域，本文试图利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在对城市诞生、存在和

演化发展的一般过程的分析中，抽象并解释经济学意义上的城市性质，为城市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个

新的框架。

一、城市的定义：现象概括和分立的研究

在学术研究中，一个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质的规定性往往体现在其定义中。但在城市理论

研究的早期，城市被当做一种假设的前提来进行研究。学者们只是简单地描述城市的起源和存在

的表象，没有对城市的本质进行概括。在他们的眼里，城市几乎是天然的存在物，无须专门定义。
许多经典作家直接分析城市内部的经济现象和外部的空间关系，并没有给出城市本身的定义，从亚

当·斯密、李嘉图、杜能、马歇尔到克里斯·泰勒、勒施、艾萨德、阿隆索，均一以贯之，有着惊人的一

致性。２０世纪后期，各学科开始形成对城市的定义，但仍然是分立的且不符合学理性的要求，大多

停留于对现象的描述或来源的罗列。由于来自不同学科的定义多达几十种，美国著名思想家芒福

德在其编著的《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中给出的判断是，城市的定义尚在争议之中［１］６７－６９。城市的

定义是一个难题，主要有以下几个学科对此做出了贡献：地理学且主要是经济地理学，建筑学或城

镇规划学，考古学或人类学，经济学且主要是区域和城市经济学。定义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１）地理和行政的定义：把城市定义为人口密集的行政区。美国城市经济学家奥沙利文在他

的教科书《城市经济学》中指出：“城市经济学家把城市地区定义为在相对较小的面积里居住了大

量人口的地理区域”，而且他解释：“该定义之所以把人口密度作为基础，其原因就在于，不同经济

活动的频繁接触是城市经济的本质特征，而这只有在大量厂商和家庭集中于相对较小的区域内才

能发生”［２］２。
（２）表征和综合的定义。《不列颠百科全书》对“Ｃｉｔｙ”的解释是：“一个相对永久性的、高度组

织起来的人口集中的地方。比城镇和村庄规模大，也更为重要。”①《现代汉语词典》对“城市”的解

释是：“人口集中、工商业发达、居民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地区，通常是周围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

中心。”［３］１７６

（３）生产和贸易的定义：市场和产业集聚。韦伯说：“城市永远是个‘市场聚落’。它拥有一个

市场，构成聚落的经济中心，在那儿城外的居民及市民———基于既存的专业生产的基础———以交易

的方式取得所需的工业产品或商品。”［４］３－４马克思说：“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

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市已经表明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这个事实，而乡村

里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隔绝和分散。”［５］５５６

（４）功能和规划的定义：功能性社区。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帕迪森教授在《城市经济学手册》
中提 供 了 一 种 定 义：“根 据 Ｆｒｅｙ和 Ｓｐｅａｒｅ的 理 论，城 市 可 以 被 重 新 定 义 为‘功 能 性 社 区’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ｒｅａ），它指的是在可能的范围内，一个可以使当地劳动力达到供求平衡

的劳动力市场以及其周围具有高频率日常互动活动的区域。”［６］３７

（５）文化和环境的定义：被创造的环境。利罕描述到：“城市是人和自然相遇的地方。城市允

５５１第４期 任少波：城市：集聚化交易的空间秩序———关于城市本质的制度经济学理解

① 参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ｒｉｔａｎｎｉｃａ．ｃｏｍ／ＥＢｃｈｅｃｋｅｄ／ｔｏｐｉｃ／１１８９５２／ｃｉｔｙ，２０１２年５月２９日。



诺一种能调控环境、驯服异质，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自然的途径。”①［７］１４强调文化意义的芒福德从

社会角度陈述道：“城市是一个由基层团体和各种专门协会所组成的相关集合体……那么，城市在

其完整意义上便是一个地理网状物，一个经济组织体，一个制度的过程物，一个社会战斗的舞台，以
及一个集合统一体的美学象征物。”［８］５０７

已有的定义有几个共同的问题：第一，大 多 是 现 象、特 征、功 能 的 简 单 加 总，缺 乏 对 本 质 的 概

括。这一点在城市经济学定义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第二是缺乏共同的讨论基础，各学科从各自的研

究目的出发，没有使用相同的话语体系讨论同一个对象；第三是城市经济学过于偏重对空间尺度或

聚集度的认识，对“真实世界”缺乏整体解释意义，例如对２１世纪以来发达国家的城市郊区化现象，
对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持续膨胀和“城市病”的出现等问题，都没有提供令人满意的方法论和认识论。
关于城市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意义，所谓的“城市学科”更无法形成共识。城市学科事实上是一

个由不同研究对象、视角和范式组成的庞杂体系。
中国的城市经济学家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比较迟，但近来出现了另辟蹊径的探索，主要的方法

是调和与折中，力图消除在这个问题上的学科割裂。继饶会林之后，冯云廷提出，“城市是生产力发

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生产要素集约化和业态多样化的社会有机体，是区域政治、经济、科学技术

和文化教育发展的中心”［９］１４，强调了生产力与社会关系的有机结合。成德宁则认为，“城市是在特

定的地域范围内，人口和产业高度集聚，并具有复杂的劳动分工和相互依赖关系、同乡村形成鲜明

对照的人类社会组织形态”［１０］２０，他明确地把城市归为“人类社会组织形态”而 不 是 简 单 的 空 间 现

象，这是一大发展。城市规划专家赵燕菁则提出“城市的制度原型”说：“城市是一组通过空间途径

盈利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他研究的方向是制度解释②，但得出的结论却主要围绕政府的公共产品

供给，排除了参与城市交易的其他主体，因此也缺乏普适性。吴建峰等则认为，现代城市经济学的

重要方向是要充分关注城市的社会性质和制度意义［１１］。这些方面的进展虽然也没有抽象出城市

的一般意义，但为我们进一步消除学科隔阂、统一认识开启了新的方向。

二、城市的起源：交易的集中化

主流经济学家们没有给出一个统一的城市定义，自称新经济地理学家的克鲁格曼、藤田昌久等

人用向心力和离心力模型解释了城市的均衡③，但仍然没有在他们的著作中定义城市④；但是，经济

学家们的分析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即城市是一种空间的产业和人口集聚形式。它之所以产生、存在

和发展，是出于人们对节约空间成本、获取集聚效益的追求。这个共同的基础为我们进行一般化的

抽象概括提供了前提。
要对城市的本质进行抽象分析，首先要从城市的起源开始研究。按照主流城市经济学的假设，

城市从与其对立的自给自足的庭院经济中产生须以三个条件的放松为充分必要条件：（１）相同的

生产力；（２）交易的规模收益不变；（３）生产的规模收益不变。城市经济学家奥沙利文说：“新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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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利罕认为，寺庙、城堡和集市这三种机构既是城市的需求，又是城市的起源。

赵燕菁还力图证明制度是城市发展内在的“隐秩序”，是城市生长的ＤＮＡ。城市兴亡过程中的“物竞天择”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制度的优劣。详见赵燕菁《城市的制度原型》，载《城市规划》２００９年第１０期，第９－１８页。［Ｚｈａｏ　Ｙａｎｊｉｎｇ，″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ｃｈｅｔｙｐｅ　ｏｆ　Ｃｉｔｙ，″Ｃｉｔｙ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Ｒｅｖｉｅｗ，Ｎｏ．１０（２００９），ｐｐ．９－１８．］
关于城市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解是：报酬递增和集聚经济推动了城市的形成和发展，但地理空间成本和负的外部经济制 约

了报酬递增，结果城市就是在报酬递增和空间运输成本之间的矛盾运动中存在和演化。

参见［日］藤田昌久、［比利时］雅 克－弗 朗 科 斯·蒂 斯《集 聚 经 济 学》，刘 峰、张 雁、陈 海 威 译，（成 都）西 南 财 经 大 学 出 版 社

２００４年版，第５页。［Ｍ．Ｆｕｊｉｔａ　＆Ｊ．Ｔｈｉｓｓ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ｂｙ　Ｌｉｕ　Ｆｅｎｇ，Ｚｈａｎｇ　Ｙａｎ　＆Ｃｈｅｎ　Ｈａｉｗｅｉ，

Ｃｈｅｎｇｄｕ：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ｐ．５．］



型中被放松的那些假设条件可以被看作是导致城市出现的关键因素。”［２］由于这三个条件的存在，
他认为庭院经济排除了交易，而“正是因为人们缺少交易行为，使得人口分布呈现不规则性”，“所有

地区具有相同的吸引力”，所以城市无法产生。
如果放松关于生产力的假定，一旦一个地区具有生产上的比较优势，专业化生产和贸易就发生

了。但专业化和交易并不必然推动城市的发展，只有规模收益不变的假设也被打破了，商业企业才

会随之出现。正是商业企业的出现推动了城市的发展。商业企业对交易成本的节约，促使区位的

集中选择和土地成本的节约，而这“仅在人口高度密集的城市才能出现”［２］。
更进一步放松生产的规模收益不变假设，由于劳动力成本、土地费用、运输费用等几个要素服

从价格均衡机制，工业企业在运输成本决定下的市场范围内开始集聚劳动力和集约使用土地，工业

城市就出现了。此后，由于工业革命所引发的农业革新、运输业革新和生产革新，主流的城市经济

学关于城市得以存在的三个条件———“农业生产生产过剩、城市生产和用于交换的运输体系”［２］准

备完毕，城市化因此得到了极大的推动。
按照主流城市经济学的分析，一旦某个区域具备了产生城市的条件并受到追求集聚经济效益

的驱动，同一产业内的企业会向同一地区集中，从而产生地方化经济；集聚经济突破产业界限后，不
同产业的企业也会被吸引，因此形成城市化经济。这样的集聚经济（或称“马歇尔外部性”）的源泉，
一方面来自交易成本的降低，包括中间投入品和劳动力储备的共享，另一方面来自于集聚带来的更

好的技术匹配机制、知识溢出效应、学习机会和社会交往机会，即交易效率的提高。“集聚经济在某

一区位上可以产生自我强化效应：一个企业向城市迁移，会激励另一个企业也向该城市迁移。”［２］

各种交易主体和交易活动的集聚形成循环积累效应，推动单一城市的发展和城市体系的形成。
这一点得到了新经济地理学的有力支持。克鲁格曼、藤田昌久等采用不完全竞争和报酬递增的模

型，成功地将规模经济、集聚经济理论纳入主流经济学分析框架，并提供了一些有说服力的模型，解
释了城市产生集聚和分散的内生机制。在新经济地理学框架中，城市产生和发展的基本动力被概

括为向心力和离心力（向心力来自关联效应、市场潜力和外部经济，离心力来自不可移动的生产要

素、土地租金、高运输成本以及负的外部效应）。向心力与离心力的均衡结果是城乡新秩序：经济

空间的中心—外围新秩序。经济空间秩序的演化依据三个条件展开：当运输成本趋低、制造业产

品差异度大、制造业份额趋高时，经济向某个地区集聚的集聚力变得足够强大，最终演化成为产业

集聚中心；另一些地区变为产业外围，区域的性质发生突变，城市与农村的分野出现。此后，如果规

模各异和运输成本不同的行业大量出现，经济将形成层级结构，城市层级体系也逐步形成，其演化

趋势取决于“市场潜力”参数。城市体系演化可以看做是市场潜力与经济区位共同作用的结果，集

聚区位的产生取决于市场潜力，但区位优势一旦产生，又会自我强化并形成远大于区位优势的集聚

优势。在存在国际贸易的条件下，贸易导致内部经济重新组织，在总体上促使工业布局更加分散，
同时又促进某些产业发生集聚［１２］１０６７－１０８５。这就是经济全球化以后克鲁格曼所解释的新型城市产生

的原因。
不管是主流城市经济学的演绎推理，还是新经济地理学的模型，我们都可以提取一般的共同要

素。在城市起源和演化的历史中，专业化和交易是最基础的要素，交易在空间上的集中是人类空间

行为的自发选择，在这种交易架构或制度中，交易成本得到节约，交易效率得到增长（报酬递增），比
较优势、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外部性）在此基础上产生并成为城市演化的持续动力。随着“城市革

命”［１３］１０７的逐步蔓延并成为经济社会主流的空间组织方式，集聚化交易成为一种新的秩序和制度。
正是在这个新的制度安排中，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的发展，城市化成为人类空间秩序的必然走向。
所以说，交易、交易成本与集聚经济（包含专业化基础上的比较优势）这些因素才是我们寻找的城市

本质的共同要素；而土地集约和人口密集是城市现象的两个派生的描述性范畴。然而，在城市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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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给出的城市定义中，本质的要素都消失了，只剩下了两个现象的描述词：“城市经济学把城市地

区定义为在相对较小的面积里居住了大量人口的地理区域”，也就是说，只是与土地的集约和人口

的密集有关。这样去实质存表象的定义方式无疑有重大缺陷。
事实上，从杜能到克鲁格曼，城市分析的基本要素一直是土地和运输成本，或者是以交易成本

出现的空间成本。在主流经济学家眼里，城市一直只是空间坐标系上密度较高的一点，没有其他的

意义。他们的研究只是努力把空间成本纳入主流经济学的模型之中，而在城市起源和发展中起到

关键作用的交易及其相关制度的含义则长期被忽略。这是城市经济学的一个内在矛盾。
其实，从上述的分析过程中我们已经看到，只有集中的交易及随后形成的制度化成本节约，才

贯穿了城市形成和演化的整个历史。交易使城市的存在有了理由，集中交易的制度带来了城市的

土地集约使用和人口的密集。从制度的视角看，交易假设的放松与生产假设的放松都是交易成本

的降低。从另一个角度看，马歇尔及之后所揭示的集聚经济也是集聚带来的交易成本的降低。下

一节我们将进一步把交易概念拓展到政治、社会领域，揭示人类社会采用城市这样一种空间制度或

秩序的交易起源。只有交易及其集中化才会引发城市的诞生；反过来，城市这种空间组织方式或自

然形成的空间秩序，又为集中化的交易提供了节约交易成本的方式。所以，对各种要件中进行抽象

分析后可知，集中化交易和相应的交易成本节约才是城市起源的最关键要素。
在有关城市性质的定义上，经济学对交易及其制度的忽视并不缘于粗心大意，正如马克思所批

判的，是由于主流经济学的形式主义和实用主义导致的“庸俗化”或表面化所致。为了融入主流的

经济分析传统，城市经济学没有在相对难以形式化的交易、制度及交易成本上进行深入研究，而总

是在运输成本分析上止步。两百三十多年前，亚当·斯密就早已指出，城市与农村是社会的一种

“分工”，城市是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目前的城市经济学研究把“密集的空间”看做城市的天然定

义，在“运输成本”上止步不前，则是认识上的忘本。我们现在应该做的，就是从交易这个本源开始，
深究城市及其意义。

三、自发的秩序：交易概念的拓展

对于城市本质的认识分歧，最主要发生在经济学与社会学之间。经济学的立足点是成本节约，
而社会学则强调城市的社会性和文化特质。上面分析了经济活动过程中的交易集聚与城市诞生的

关系，但城市的形成不只是经济因素，政治、军事以及宗教、文化等等需求也是诱致城市产生的重要

因素。笔者认为，如果将交易的概念向政治和社会领域拓展，同样可以说明城市的政治、社会和文

化起源。抽象的交易概念是使分立的学科相互融合的一座桥梁。不仅如此，更一般化地抽象城市

的交易来源，还可以从中发现人类寻求优化空间秩序的自然过程。
所谓事物的本质，就是事物内在规定性的一般抽象。如果我们将交易概念抽象化，放宽狭义的

经济假设，可以把交易看做人类活动的一种基本形式。人类活动包括人与自然的互动以及人与人

之间的社会互动。按照格雷夫的定义，“当任一实体诸如商品、社会态度、情绪、意见或信息等从一

个社会单位向另一个社会单位转移时所做出的行动即为交易”，“交易必导致一种社会情境，即通过

直接影响至少一个其他社会单位的福利、知识、信念和规范，交易必然产生一种外部效应”［１４］。格

雷夫不仅拓展了交易的外延，而且对其内涵也进行了梳理，从原有的单项或单种交易分析拓展到分

析交易间的联系，建立了中心交易与附属交易的分析框架。格雷夫将此框架主要运用于具体历史

场景中（如马格里布商人同盟、中世纪欧洲商人行会）的比较制度分析，这一框架同样也可以被我们

用于分析城市的秩序和场景。
按照拓展了的交易概念，城市交易主体相应地从厂商和消费者延伸到政府和社会组织。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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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交易相应拓展为三大基本类型，即政治交易、经济交易和社会交易①，其中政治交易提供社

会秩序和公共产品，经济交易提供私人物品与服务，社会交易提供社会认同与社会协调。众多参与

城市交易活动的主体都是分立的，都服从“经济人”或“理性人”的假设，在有限的知识背景下，按照

交易成本最小化的原则进行活动。

各种空间秩序重组的诱发因素会引起各交易主体之间的博弈，从而产生不同的城市形态和规

则。我们可以观察到，在历史上，有些城市因政治交易的集中而成为一国或地区的政治中心，如罗

马帝国首都罗马、波斯帝国首都巴比伦、明清时期中国首都北京等，都是当时最大的城市。也有一

些城市起源于宗教圣地，甚至成为跨国性的宗教活动中心，例如基督教发源地耶路撒冷、天主教中

心梵蒂冈、伊斯兰朝圣地麦加等，历经千年而长盛不衰。这些是由于宗教组织的主体作用十分强

大。当然，更多的城市首先出现在各大洲的主要水路沿岸，然后出现在靠近海岸线的地区，成为商

贸与运输中心。这些城市的诞生符合经济交易的追求效率原则。不同的城市特色或城市性质都是

自然产生的，可以看做是各种城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主体进行广义交易的结果。

在交易成本最小化的内在驱动下，虽然城市可能起源于某一种基本交易类型，但最终必然发展

为两种或三种基本或核心交易的综合体。也就是说，在城市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某一项核心的基

本交易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或社会文化的，都可以成为城市起源与发展的“初始磁体”②，但随着

交易集聚以及随之而来的人口集聚，必然会从这一核心交易派生出其他的交易类型。例如，一个政

治中心城市，由于行政机构、官僚系统的集中和人口的集中，必然需要服务业、工商业和公共事业等

来满足居住人口衣、食、住、行、社交、娱乐、治安、宗教等各方面的需求。虽然派生交易起初是为了

促进原有核心交易的维持和发展作为一种辅助交易出现，但在某些情形中，某些派生交易的规模和

重要性不断增加，并可能成为城市发展的替代磁体或第二磁体。

在许多情况下，核心交易与派生交易的区分是相对的，难以在两者之间划一条明确的界线。派

生交易可能来源于（核心或派生）交易人的派生需求，也可能来自于核心交易或上一级派生交易的

专业化与劳动分工。因此，同样一类交易，在一个场合下是核心交易，在另一个场合下则可能被视

为派生交易。当然，核心交易与派生交易的区分有助于我们理解不同交易之间的关联与主次关系。

并且，不同交易类型的交易派生或交易延伸能力是有差异的，这一点对作为交易联结体的城市具有

重要的意义［１５］６４０－６５６。

交易的空间集中与规则、制度的产生是结伴而行的。由于参与交易的主体是分立的、知识有限

的、机会主义的，而且他们的行动能力存在不平衡，集聚化的交易制度既有利于默会知识的学习和

正的外部性的获取，又会产生冲突、违约、失序等交易失灵状况，这就引发出一种新的交易———作为

规制交易的交易。格雷夫将这类治理交易称之为附属交易（ａｕｘｉｌｉａｒｙ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而将附属治理

交易所针对的交易称为中心交易（ｃｅｎｔｒａｌ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他认为，制度化的规则、信念、规范和组织

构成了附属交易与中心交易之间的交易间联系（ｉｎｔｅｒ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ｎｋａｇｅｓ）。例如，法院的成立和

法院对违约行为的反应将经济主体间的（中心）经济交易与每一主体和法律之间的（附属）司法交易

联系起来：只有在设立法院并依法公正司法时，才能有效激励经济交易中的守约和诚信行为。中

心交易与附属交易的区分也是相对的，一项交易是中心交易还是附属交易要视分析目的而定。在

交易集聚和人口集聚的城市场景中，我们将上述的核心交易与派生交易基本上视为格雷夫所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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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夫提出“交易”可以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交易，但他并没有指出这一分类的意义。

芒福德认为，城市是一种磁体或容器。详见［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倪文彦译，（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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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交易，而核心交易与派生交易所引发的规制交易相当于附属交易。简言之，城市是一个由核心

交易、派生交易与规制交易连接而成的有机体，其中治理交易的效率对核心交易与派生交易的有效

运转和持续扩展具有重要影响。
按照哈耶克的观点，经济交易的结果是市场以及价格机制作为“自生自发机制”的诞生①，这已

经是制度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交易概念的拓展结果，却是被我们长期忽视了的集中化空间及其

制度———城市秩序的诞生。这种忽视再加上城市以强大的空间形象出现，妨碍了人们对其制度含

义的认知。我们只看到人造的城墙和建筑、人造的社会组织、人造的企业和有形的市场，但没有深

入研究在这些有形的城市表象背后集聚化交易行为的自然演化。按照交易的起源进行抽象演绎，
城市实质上是保障和形成交易集聚化的制度集合体，是由各种交易主体的交易行为结构和交易方

式、规则共同构成的空间秩序。
作为人类历史演进过程中形成的社会—空间秩序，城市制度从起源来看并不是有计 划 的，相

反，分立的交易主体、默会知识的存在以及未经阐明的规则、个体自由选择与集中化有序行动的协

调，正与哈耶克所谓的“自发秩序”（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　ｏｒｄｅｒ）的特征相符合。城市与市场的本质在某种

意义上是一致的。交易这种人类活动不仅产生了“市场”这样一种以价格机制为核心的自生自发秩

序，同时还自生了“城市”这样的以集中交易为特征的空间秩序。这种空间秩序同时也是以各种交

易的核心—派生“行动结构”（哈耶克语）和交易规范构成的城市或城市制度。
城市是一种人类社会“自发”形成的空间秩序，但我们仍然要强调自发性与制度规则的协同与

共存的必要性。邓正来认为：“哈耶克在１９７３年《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一卷‘规则与秩序’中指出，
道德、宗教、法律、语言、书写、货币、市场以及社会的整个秩序，都是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哈耶

克把所有这些社会秩序都归属于同一范畴的预设，因为它们生成、演 化 的 过 程 极 其 相 似，具 体 而

言，就是它们都不是因计划或设计而生成的，而是‘人之行动而非人之设计的结果’。然而，哈耶克

又明确指出，在这 种 自 生 自 发 的 社 会 秩 序 中，仍 然 存 在 着 两 种 无 论 如 何 都 不 能 混 淆 的 秩 序 类

型：一是在进行调适和遵循规则的无数参与者之间形成的互动网络的秩序（或称为行动结构），二

是作为一种业已确立的规则或规范系统的秩序。”［１６］７按照这样的解释，城市是由众多参与者互相

调适的规则和已经确立的规范构成的自发制度系统，绝对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人造密集空间，也不

仅仅是运输成本机制可以概括的集聚经济。在这一点上，通过拓展了的交易概念，我们既在城市经

济学与其他社会学科方面构筑了共同的分析基础，又与既有的各种城市概念的内涵有着重要区别，
这种区别更多来自哈耶克和格雷夫的制度经济分析传统。

四、城市的性质：集中交易的制度化秩序

在一般意义上，任何一项秩序本身都是一个由规则、信念、规范与组织等多种元素组成的制度

系统。制度作为一个系统，既来自系统主体的行动结构，又演化出行为的规则性。格雷夫认为，制

度系统各元素在产生规律性行为上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规则元素确定何种行为合乎规范以及提供

共享认知、协调和信息系统；信念和规范提供一种动机来遵守规则；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组织则扮演

着相互关联的三种角色———制定和传播规则、固化信念与规范、影响可行的信念集合。城市的形成

和演化过程也有与之相同的规律。城市在交易集中化过程中逐步形成由各种交易规则、信念、方式

和各种交易主体共同构成的自发空间秩序，并以节省交易成本和实现集聚经济为微观基础。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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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了交易集聚的城市秩序产生之后，我们还要深入研究其制度化的过程。
节约交易成本的需要成为交易集中化的自然推动力，而集中化的交易自发地形成了一种相应

的空间秩序和制度，这种秩序和制度就是城市。城市与市场一样，都是人类自生自发秩序的一种，
在交易主体的行动结构和制度系统的互动中实现演化均衡。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之所以成长为一

个城市，都必然经过交易集聚、产业集聚、人口集聚到制度化集聚的自然过程。城市绝不是简单的

交易、产业汇总和单纯的人口汇集，也并非每一个地方的交易集聚与人口集聚都会形成一个城市。
从交易主体的“行动结构”到“协调秩序”的形成，不可避免地要经过一个从集聚到聚变的融合创生

过程。更准确地说，集聚过程与制度化的聚变过程并非截然分离的两个阶段，交易集聚过程必然很

快继之以制度聚变过程，前一阶段的集聚聚变过程又带来新的集聚与新的聚变过程。如果这样一

种往复累进的秩序无法启动，交易和人口的初始集聚就不可能形成一个城市，仅可能以暂时性的集

市、集会点或交易中心出现。如果集聚与制度化聚变的融合创生过程运作不灵或渐失动力，则意味

着城市无法持续发展和维持活力，将面临停滞与衰亡的命运。
自发秩序必须拥有自然、有序的内部推动力。从一个村庄或集市发展成为一个城市，必须具有

一种内源性的制度组织禀赋和政治经济能力，使它超越剩余农产品交易中介的角色，转变成为包括

邻近农村在内的更广大区域非农业产品的供给者。也就是说，城市必须形成一种内源性的生产和

出口组织能力，将它的产品提供给广大的农村市场和其他城市的市场，甚至扩展到国际市场。这是

经济交易集聚的基础。城市的出口组织能力建立在其生产能力之上，生产能力又建立在劳动分工、
专业化和创新水平之上，而劳动分工、专业化和创新的基础则是交易集聚和集聚经济。毫无疑问，
在这一集聚—聚变往复链条中，节约交易成本是交易集聚与人口集聚的一个重要内部推动力，而新

的城市制度是集聚之 后 保 持 交 易 成 本 节 约 及 推 动 劳 动 分 工、专 业 化 和 创 新 活 动 的 一 个 重 要 约 束

条件。
交易的互动框架不仅对诺斯、青木昌彦、格雷夫等人提出的交易规则、信念、规范和组织存在支

配性的影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某些制度元素的起源与演化。在农村区域或前城市时代，交
易是小范围、小规模地进行的，交易人往往彼此熟悉，人格化交易是其基本特点。在乡村人格化交

易中，非正式制度就足以支撑农民之间的交易。然而，当交易开始集中在集市、城市以至大都市时，
这一中心化交易框架汇集了大范围和大规模的交易，人格化交易必然向非人格化交易转变，这就产

生了对非人格化正式规则和实施机制的需求；另一方面，由于交易集聚带来的集聚经济使生产成本

和交易成本下降，从而为分摊设立新交易规则和实施机制的固定成本创造了条件。在相对分散的

乡村交易经济与集聚中心化的城市交易经济这两种不同的交易框架之间，不仅正式规则存在巨大

差别，而且交易主体在两种场合下的行为信念、规范以及组织化程度也迥然不同。概括地说，城市

与乡村在本质上是两种不同的交易行为结构、交易规则、规范与组织所构成的宏观空间秩序。
当人口集聚在一个地理空间———城市内，人们之间的相互依赖空前地加强了。相互依赖性与

外部性是一 个 硬 币 的 两 面，使 人 们 之 间 的 许 多 交 易 活 动 和 交 易 对 象 成 为 公 共 领 域 与 公 共 事

物［１７］８１９－８４８。城市人口的集聚与 扩 张 一 方 面 可 以 产 生 正 的 外 部 性，获 得 更 大 的 规 模 经 济 和 范 围 经

济，促进劳动分工、知识交流与创新；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城市人口的急剧膨胀不可避免地导致

“拥挤效应”和各种负的外部性，例如交通堵塞、土地与住房价格上涨、环境污染和治安恶化，等等。
这些负的外部性有时出现在不同的交易域内，有时又交错在一起。外部性在性质上也存在区别，其
中一 些 属 于 货 币 性 外 部 性 （ｐｅｃｕｎｉａｒｙ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ｙ），另 一 些 属 于 技 术 外 部 性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ｙ），而且即使同为货币性或技术性外部性，它们也因为交易域中的参与人、交易物、交易

环境和交易过程的不同而呈现出巨大的异质性。因此，在一个利益相关、相互依赖和互有外部性的

城市空间内，交易主体实际上同时参与多个交易域的博弈，并在各个交易域内形成组织、实施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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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交易的博弈规则、信念、规范和组织。从整体上来看，城市就是一个制度化及制度密集型的交易

集聚和人口集聚，是一个由多个交易域内制度组成的制度系统。
在交易与人口集聚基础之上，从集聚到制度化聚变的融合创生过程所形成的城市，从外观到内

容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城市与农村、集市出现了本质性的分野。集市可能是农村产品的交易中

心，然而城市决不仅止于此。城市之所以为城市，并非因其可能的农村起源而成为农村经济的附

属，也非仅仅是农产品或农村手工业品的一个交易场所，而是因为它在集聚与聚变过程中融合创生

成为一个全新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有机体，从而展现出与农村完全不同的面貌，发挥着与农村迥然

不同的影响和功能。更具体地说，除了人口密度这一外在差异之外，集聚与制度化聚变产生的城市

与农村之间出现了产业差异、公共服务差异、组织差异、制度差异、职业差异、生活形态差异、文化差

异、建筑景观差异以及在政治经济中的地位差异，等等。这些差异和城市的秩序特征不可能来源于

交易集聚与人口集聚的简单加总效应，只能来源于在这一集聚过程中各类主体的相互作用、相互融

合，以及集聚过程中新机会的涌现与捕捉，来源于集聚中各种新困难、新冲突的爆发与应对，从而产

生新的工作、产品、技术、知识，产生新的交易、企业、产业与组织方式，产生新的公共产品、社区、生

活和治理机制等等，这种差异是社会性、经济性的制度差异。城市的形成既有量变，也有质变，既有

旧事物的扬弃，更有新事物的不断创生。简言之，城市形成和发展于从交易集聚到制度聚变的不断

往复的融合创生过程，其中关键之处在于城市这种空间制度的产生，这是农村或大村庄所不具备

的。这种新的制度即是人类空间秩序的“城市革命”，其影响是本质性的。

五、结　语

通过对城市的定义和起源的理论分析，我们进一步厘清了城市研究中存在的内在矛盾，在诸多

要素中抽象形成了城市生成演化的“基因”———广义的交易及其集中化，而对城市这种人类空间秩

序的分析使我们对城市性质的理解更加符合“真实世界”：
（１）城市的起源从现象来看或源于政治、军事、文化需要，或来自专业化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需

求，而对其本质的研究需要从中抽象出一般的共同要素。从经济角度看，分工和交易是城市起源的

要素。如果将交易的概念向政治和社会领域拓展，把交易看做人类活动的一种基本形式，把城市交

易主体也相应地从厂商和消费者延伸到政府和社会组织，那么，我们可以把形成城市的原动力归结

为政治交易、经济交易和社会交易。这样抽象的广义交易概念———而不仅仅是经济学一直使用的

运输成本和集聚经济的概念———还将在分立的学科之间架设起一座联系的桥梁，更全面地说明城

市的政治、社会和经济起源。
（２）城市的本质和更一般的内在演化动力是交易及其集中化的制度成本节约。集聚的空间尺

度分析只是城市经济学研究的一部分，城市的制度性质研究可能更为重要。我们应当透过人造的

商场和建筑、聚集的人口和产业，深入研究表象背后的交易集中化和集中交易的制度化。正是节约

交易过程制度成本的需要，产生了交易集中化的自然推动力，而集中化的交易自生了一种相应的空

间秩序和制度，这种秩序和制度就是城市。
（３）交易集中化与城市的形成本身是一个人类空间秩序的重组过程，城市这种空间秩序和制度

的“革命”又为集中化的交易提供了节约制度成本和空间成本的方式。通过分工合作获得的交易经

济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存在报酬递增的潜能，而交易的集聚化和中心化使这种潜能有了实现的条件。
正是由于集聚化交易成为一种新的秩序或制度，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的发展，城市化成为人类空间

秩序的必然走向。
（４）交易不仅产生了市场秩序，而且它的集中化还产生了 另 一 种 秩 序———空 间 的 秩 序———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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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城市与市场的本质是一致的。“城市”作为以集中交易为特征的空间秩序，

既由组成城市的交易主体的行为结构自发决定，又以交易主体的行为协调和规则规范为必要条件。

因此，城市是由各种交易规则、信念、方式和各种交易主体共同构成的自发空间秩序，是一种节省交

易成本和以实现集聚经济为微观基础的人类空间组织制度，又是保障和形成交易集聚化的制度集

合体。
（５）城市是人类自生的一种空间秩序和制度的集合体。因此，城市的兴衰起落、城市之间的竞

争不仅仅受到空间区位、土地与交通成本和外部性集中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制度之间的区别和竞

争。城市的发展取决于“无数参与者之间形成的互动网络的秩序”，这里有大量的文化和社会因素，

也有进行调适的“业已确立的规则或规范系统的秩序”。在未来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关键阶段，认识

到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
（６）从集聚到制度化聚变的融合创生过程中所形成的城市，从外观到内容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

化，城市与农村、集市出现了本质性的分野。城市在自发秩序与制度化聚变过程中融合创生成为一

个全新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有机体，展现出与农村完全不同的面貌，并在人类社会演进过程中发挥

着革命性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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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校史专栏·
　　　双水内冷发电机研究

浙江大学百十余年的 发 展 史，是 一 部 创 新 科 技、求 是 奋 进 的

光荣史。西迁办学时期，浙 江 大 学 在 办 学 条 件 低 下，研 究 条 件 简

陋的情况下坚持教学科研，文理工农师范等学院都取得了累累硕

果。其中物理系王淦昌教授１９４２年在国际著名杂志《物理评论》

发表了《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被认为是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

的重大成果。

解放后，浙江大学又发扬求是创新、追求卓越的科研传统，取

得了累累硕果。仅１９７８年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上，全校（包括原

四校）获得奖项就达６４项之多，其中包括双水内冷电机的研究与

应用、２５０万幅／秒高速摄影机等重要发明。１９５８年，电机系郑光华等教师与萧山电机厂合作，以一套７５０ｋｗ
空冷发电机材料制成世界上第一台并网运行的每分钟１　５００转的３　０００ｋｗ双水内冷凸极式同步发电机。接

着又与上海电机厂合作，以一套６　０００ｋｗ空冷汽轮发电机材料，创制成功世界上第一台并网运行的每分钟３

０００转的１２　０００ｋｗ双水内冷隐极式汽轮发电机，实现了电机技术的重大突破，被列为国家重要发明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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